关于印发《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发放实施办法》的通知

苏农规〔2010〕4号

各市、县（市）农委（农业局、农林局、林牧渔业局）：

为切实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核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省政府办公厅《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苏政办发〔2009〕130号）等有关规定，我委制定了《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实施办法》，现予印发。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请各地认真执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

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发放实施办法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

（一）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套系；

（2）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3）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或《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

（4）列入《江苏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

（5）《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施行前通过江苏省省级审定的品种、配套系。

2、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3、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4、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5、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6、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除应当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实验室、保存和运输条件；

2、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数量和质量要求；

3、体外授精取得的胚胎、使用的卵子来源明确，供体畜符合国家规定的种畜健康标准和质量要求；

4、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技术要求。

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程序

（一）申请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相应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一式两份，主要包括：

1、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种畜禽来源说明：包括引种来源及数量证明复印件、引种单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引种单位印章）、系谱资料复印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复印件、引进境外品种（配套系）的审批件复印件等；

3、种畜禽数码照片：每个品种成年公、母、群体各2张（像素不低于500万），个体照片中畜禽应有良好的站立姿势，侧面对着拍摄者；照片要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品种的所有外貌特征信息；

4、生产场地及设施设备说明：包括申请单位平面布局图、周边环境示意图、畜禽舍和生产设备数量汇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说明等； 

5、卫生防疫条件说明：包括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卫生防疫制度复印件等；

6、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资料：包括畜禽选育方案、性能测定方案、育种档案（原始记录及统计分析资料）、系谱资料、畜禽品种标准、与质量管理有关的技术规程和制度、年度推广应用汇总等复印件；

7、技术力量说明：包括主要技术人员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等复印件；

8、申请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新办企业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受理人员按照有关要求，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等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

（三）初审

受理申请后，受理部门组织相关业务人员依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对申请材料的技术内容进行初步审核。初审合格的，通知申请人做好现场考核的准备工作或按照核发权限逐级上报；初审不合格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详细阐明理由。

（四）现场考核

申请材料初审合格后，受理部门组织考核小组进行现场考核。考核小组由3-5名专家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依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查看场区布局、周边环境、畜禽规模、生产设施设备、防疫条件、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等现场；查验相关证书及证明的原件；查阅原始记录资料，并进行质询；对有关人员进行种畜禽管理法规、相关业务知识的考核。

考核小组依据《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现场考核表》的考核内容及要求逐项考核、评议并汇总，形成现场考核意见，并当面告知申请单位负责人。考核不合格的单位，考核小组应当书面列出不合格项目内容。

（五）审核与发证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现场考核意见进行审核，审核合格者，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六）时限要求

受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但依法进行的检验、检测和专家评审等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内。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上报。

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场（厂）址、生产经营范围及许可证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按照《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填写说明及编号规定》要求填写。

（二）禁止伪造、变造、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统一印制，各市统一向省领取，各县向市领取。

（四）各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核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于10个工作日内录入国家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系统。

附件：1．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现场考核表

3．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填写说明及编号规定

4．种畜禽合格证样式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发布

附件1：

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手机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单位传真
	
	E-mail
	
	QQ
	

	人员情况
	总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研究生
	
	本科生
	

	
	大专生
	
	中专生
	

	种畜禽场总面积
	
	种畜禽舍面积
	

	运动场面积
	
	放牧面积
	

	品种基本情况

	品
种
	来
源
	代
次
	基础母畜禽存栏数
	公畜禽存栏数
	年生产
种畜禽数
	年销售
种畜禽数

	
	
	
	
	
	
	
	

	
	
	
	
	
	
	
	

	
	
	
	
	
	
	
	

	
	
	
	
	
	
	
	

	
	
	
	
	
	
	
	

	单位简介
（单位概况、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及水平、获奖情况等，可另附材料）
	


	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现场考核结果
	经办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许可证号
	（   ）编号：
	发证日期
	


填 写 说 明
1、本表纸张为标准A4纸，正反面复印，一式四份。

2、表中涉及的计量单位分别为：个、头、只、平方米。

3、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印章一致，尚无印章的新建场应与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一致。

4、单位性质：分为企业和事业单位。

5、填表日期：由申请单位填写，并以申请单位盖章日期为准。

6、单位地址：指种畜禽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详细填写省、市、县、乡（街道）、村。

7、品种：品种名称须与本办法规定的种畜禽条件中所列名称和生猪生产中的杂交组合名称一致。

8、来源：分为境外引进、国内购买、自主培育和地方畜禽遗传资源。

9、代次：按原种、纯种、曾祖代、祖代、父母代、二元母猪填写。

10、县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市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申请省级发证的的种畜禽场必须经过县、市两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申请市级发证的的种畜禽场必须经过县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11、现场考核结果、受理时间、经办人、审核意见、审批意见，由发证部门填写。

附件2:  
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现场考核表
申请单位：                                      

	考
核

组

人

员

组

成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签  字

	
	
	
	
	

	
	
	
	
	


	
	
	
	
	

	
	
	
	
	

	
	
	
	
	

	现场考核结论
	合格 □            不合格 □

	现
场

考

核

意

见
	                         考核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
业

意

见
	企业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考核类别
	考核方式
	记录
	考核结论

	(一)

基
础
设
施
	场  址
	场址合适，防疫隔离条件良好；水源充足、洁净无污染，符合环保要求；场区环境优美。
	A
	现场查看
	
	

	
	布  局
	场区布局合理，功能区域分隔，生产区清洁道和污染道分设。
	A
	现场查看
	
	

	
	设施设备
	生产工艺先进，各类功能畜禽舍及其设备配套齐全。种牛场和种羊场有足够的饲料地，种牛场具有青贮等配套设施。精液生产和冻精、胚胎等经营单位要有相应的储存设备和检测仪器。
	A
	现场查看
	
	

	
	环保生态
	建有配套的畜禽粪污排放处理设施和场所，做到干湿分离、雨污分流；有条件的实行农畜配套，做到畜禽粪污零排放。
	B
	现场查看
	
	

	(二)

技
术
力                                  量
	管理人员
	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熟悉种畜禽的生产、技术管理，熟悉种畜禽生产经营方面的相关法规。
	A
	查验证书
考  核
	
	

	
	技术人员
	具有中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掌握种畜禽生产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育种繁殖、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熟悉熟悉种畜禽生产经营方面的相关法规。
	A
	查验证书
考  核
	
	

	
	饲养人员
	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掌握种畜禽生产全过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有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记录。
	B
	查验证书
考  核
	
	

	
	人员培训
	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或理论学习，并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B
	查验证书
查看资料
	
	

	(三)

品
种
规
模
及
系
谱
	品种来源
	饲养的畜禽品种符合《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引进的畜禽品种应有相应的证明材料（包括引种来源及数量证明、引种单位许可证复印件、系谱资料、《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境外引种审批件等）。
	A
	查验证书
查看资料
	
	

	
	饲养规模
	规模符合许可证核发权限规定的相应要求。
	A
	现场核对
	
	

	
	系  谱
	系谱资料清楚。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家畜不少于6个，家禽不少于30个。★★
	A
	查看资料
	
	

	(四)

种
畜
禽
生
产
及
育
种
资
料
	选育计划
	制定有种畜禽选育计划，包括选育方案、性能测定方案等。★
	A
	查看资料
	
	

	
	核心群
建  立
	根据育种要求建立核心群。★★
	B
	现场核对
	
	

	
	种群年
更新率
	猪≥25%，鸡≥100%，水禽≥50%，其他畜种≥15%。★★
	A
	查看资料
	
	

	
	饲养管理
	饲养管理制度科学、合理，饲养工艺先进，按照营养标准配制日粮，满足种畜禽不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要。★
	B
	查看资料
	
	

	
	资料档案
	选种选配、繁殖生产、生长发育、生产性能、后裔测定等育种资料及其他饲养管理资料，原始记录齐全，并进行统计分析。各项资料按年度装订成册并存档，专人保管。★
	A
	查看原始资料
	
	

	
	良种登记
	组织开展品种登记和参加良种登记。★★
	B
	查看资料
	
	

	(五)

卫
生
防
疫
	卫生防疫
制  度
	制定并执行消毒、免疫和疫病检测等卫生防疫制度。
	A
	查看资料
	
	

	
	防疫设施

及条件
	场内设有消毒、病畜隔离舍、兽医诊断室、无害化处理设施，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A
	现场查看

查看资料
	
	

	
	资料档案
	卫生防疫资料，包括消毒、免疫、监测、诊断治疗等原始记录齐全，并及时进行汇总、装订存档。
	B
	查看原始
资料
	
	

	(六)

质
量
管
理
	管理制度
	建立有生产经营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各项规章制度上墙。
	A
	查看资料
	
	

	
	质量标准
	制定并执行种畜禽品种及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实行标准化生产。国外引进的品种可参照供方提供的标准。★
	A
	查看资料
	
	

	
	性能测定
	对种畜禽进行生产性能测定。★★
	B
	查看原始
资料
	
	

	
	种畜禽
销  售
	销售种畜禽时提供完整的系谱资料、生产性能指标、种畜禽合格证和检疫证明。★★
	A
	查看资料
	
	

	
	售后服务
	有种畜禽销售推广记录，建立售后服务制度及种畜禽可追溯制度。
	A
	查看资料
	
	

	
	质量体系
	通过ISO、GAP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B
	查验证书
	
	


填表说明：1. 考核内容及要求中标★者为省、市级考核内容，标★★者仅为省级考核内容；

2. 考核类别中A项为基本项，B项为提高项；

3．考核结论：符合要求的打“√”，不符合要求的打“×”，不涉及此项的打“－”；

4. 现场考核合格的判定标准：基本项（A）全部符合要求、提高项（B）2/3以上符合要求。
附件3：
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填写说明及编号规定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填写说明
1、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印章一致，尚无印章的新建场应与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一致。

2、单位地址：指种畜禽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详细填写省、市、县、乡（街道）、村。
3、生产范围：指种畜禽生产单位用于生产的原始生产资料种类。应先填写畜种，其次填写品种名称，最后填写代次[例如—鸡：罗曼蛋鸡、艾维茵肉鸡（父母代）]。畜种按猪、鸡、鸭、鹅、羊、牛等填写，品种名称须与本办法规定的种畜禽条件中所列名称和生猪生产中的杂交组合名称一致，代次按原种、纯种、曾祖代、祖代、父母代、二元母猪填写。
4、经营范围：指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销售的畜禽种类。应先填写畜种，其次填写品种名称，最后填写代次[例如—鸡：罗曼蛋鸡、艾维茵肉鸡（商品代）]。对省级审定的品种、配套系，需在经营范围栏内注明：限于省内推广（加括号）。
5、有效期：三年，自发证之日起计算。
6、发证机关：由发证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规定
1、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在全省统一使用，不得随意增减。

2、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构成：由6个方面的信息组成，依次为发证年份（加括号）、省份简称（汉字）、省辖市代码（大写英文字母）、县区代码（2位数字）、生产经营类型代码（2位数字）、发证顺序号（2位数字）。
3、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结构说明：
①省份简称：江苏省简称为苏。
②省辖市代码：省级发证为S，南京A，无锡B，徐州C，常州D，苏州E，南通F，连云港G，淮安H，盐城J，扬州K，镇江L，泰州M，宿迁N。
③县区代码：省发证、省辖市发证的县区代码为00，各县（市、区）代码如下：
南京市：江宁区01，六合区03，溧水县04，高淳县05，浦口区07，雨花区08，栖霞区09，建邺区10

无锡市：江阴市01，宜兴市02，锡山区03，滨湖区04，惠山区08

徐州市：丰县01，沛县02，铜山县03，睢宁县04，新沂市05，邳州市06，贾汪区07，鼓楼区08，云龙区09，泉山区10，九里区11，经济开发区12

常州市：溧阳市01，金坛市02，武进区03，新北区05，戚墅堰区06，天宁区07，钟楼区08

苏州市：常熟市01，张家港市02，昆山市03，太仓市04，吴中区05，高新区07，吴江市08，相城区09

南通市：海安县01，如东县02，启东市03，如皋市04，通州区05，海门市06，港闸区07，崇川区08，开发区09

连云港：赣榆县01，东海县02，灌云县03，灌南县04，新浦区05，连云区06，海州区07，开发区09

淮安市：淮阴区01，涟水县02，洪泽县03，盱眙县04，金湖县05，楚州区06，清河区07，清浦区08，经济开发区09

盐城市：响水县01，滨海县02，阜宁县03，射阳县04，建湖县05，盐都区06，东台市07，大丰市08，亭湖区09，经济开发区10

扬州市：宝应县01，邗江区02，仪征市03，高邮市04，江都市05，广陵区07，维扬区08，开发区09

镇江市：丹徒区01，丹阳市02，扬中市03，句容市04，润州区05，京口区06，新区07

泰州市：兴化市01，靖江市02，泰兴市03，姜堰市04，海陵区05，高港区06，经济开发区07，农业开发区08

宿迁市：宿豫区01，沭阳县02，泗阳县03，泗洪县04，宿城区05，经济开发区06，湖滨新城07

（注：若区划调整后出现县（市）区变化，由省辖市确定县区代码，并报省备案。）
④生产经营类型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猪
	牛
	羊
	马
	驴
	驼
	兔
	犬
	鸡
	鸭
	鹅
	鸽
	鹌鹑
	卵
	精液
	胚胎
	其他


⑤发证顺序号：每年按同类型的种畜禽场发证顺序依次编排。
4、举例说明：以 “（2009）编号：苏C000901”为例，（2009）—表示2009年发证，苏－表示江苏省，C－表示徐州市，00－表示徐州市发证，09－表示种鸡场，01－表示为徐州市2009年第1个获证种鸡场。

种畜禽合格证存根                    种畜禽合格证
N0 ：                                                                      N0 ： 

购方单位名称:                          供种单位名称:
	种畜禽及其产品类别
	
	

	许可证号
	（     ）编号：       
	使用说明
1.本证由供种单位按照样式，自行印制，自行编号。

2.种畜禽及其产品类别按照畜种填写。
3.种公畜一畜一证，种母畜、种禽、卵、精液、胚胎、基因、其他一批一证。
4.种母畜数量较多时，另附全部标识号，并加盖骑缝章。

5.代次请选择填写：原种、纯种、曾祖代、祖代、父母、商品代。

	品种(系)名称
	
	
	种畜禽及其产品类别
	
	

	
	
	
	品种(系)名称
	
	

	数量
	公
	
	
	数量
	公
	
	

	
	母
	
	
	
	母
	
	

	代次
	
	
	代次
	
	

	性别
	
	
	性别
	
	

	标识号
	
	
	标识号
	
	

	质检员(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质检员(签章)：
单位(公章)

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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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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